
(自願清盤)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二零零四年《公司法》規定，刊登通知上述

公司現正申請自願清盤。自願清盤人為Eldon Solomon，地址為

Palm Grove House, P.O. Box 438,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上述公司由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起進行自願清盤。

(Sgd) Eldon Solomon

Dated : 30th April 2024

日期︰二零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NOTICE is hereby giv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above named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30th April 2024 and Eldon Solomon 

of Palm Grove House, P.O. Box 438,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is the voluntary liquidator.

(已簽署) Eldon Solomon

Voluntary Liquidator

自願清盤人

FAVOR PEAK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any No. 1439856

公司號碼：1439856

佳峰國際有限公司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與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之

間，首尾兩日包括在內，女子田雨菲及女子代洪芬，在該所述處

所內觸犯「管理賣淫場所」罪行違反該條例內的第139(1)(b)

節，並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三日被裁定一項「管理賣淫場所」罪名

成立。

  警務處處長

  （林景昇 代行）

 現通知閣下作為位於香港波斯富街六十三號二樓（「該所述

處所」）的處所之業主或租客，而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

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該條例」）第153A(1)(a)段所列的

罪行，即是該條例內的第139，143，144及145節所列的罪行。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A(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違

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第4個月開

始至第16個月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現違反該

條例第139，143，144或145節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

將會向該處所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6個月。

先生/女士：

日期：二零二四年五月七日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A條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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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經濟發展尋新動力
立法會組團考察東盟三國

梁君彥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今次一連七天
的職務考察，選擇這三個東盟成員國為目的地是別
有深意。他稱東盟與香港關係緊密，是香港極其重
要的貿易夥伴，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表
示，政府會開拓與東盟等市場的商貿合作，爭取早
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以提升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在此背景下，議
員心繫為香港經濟發展找尋新動力，到東盟國家考
察乃順理成章。

梁君彥提到，國家主
席習近平訪問印尼時，
首次提倡共建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亦即 「一帶一路」中的 「一
路」；而馬來西亞、印尼和新加坡同屬 「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亦為今次職務考察更添一重意義。

了解港商在東盟面對的挑戰
梁君彥稱，這次考察行程非常緊湊，涵蓋工商貿

易、數字經濟、房屋、交通、藝術文化及旅
遊等範疇。他們抵達吉隆坡後，隨即與馬來
西亞旅遊、藝術及文化部人員會面；晚上亦
與香港馬來西亞總商會的代表交流，了解港
商在東盟的機遇和面對的挑戰。

梁君彥表示，藉此考察良機，希望可與東盟三國
更多政府部門、當地機構及企業交流。他們亦會與
東盟成員國代表和中國駐東盟大使會晤，加深香港
和東盟的友好關係；每到一個國家，都會拜訪中國
駐當地大使，並與當地港商和僑民對話交流，以了
解當地在政治體制、經濟及旅遊發展、創新科技、
培育新興產業等方面的最新發展。

身負聯繫其他立法機關重任
他說今次與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委員一起出訪，亦

身負聯繫其他立法機關、增進相互理解的重任，考察
期間會拜訪當地國會議長及議員，分享議會經驗。

梁君彥總結說： 「記得去年在疫情過後，我與一
眾議員兩度訪問內地，成果豐碩，議員將考察所得
轉化成政策建議。今次，我們再接再厲，衝出海
外，我與考察團成員包括張宇人、林健鋒、林琳、
陳穎欣、鄧飛、簡慧敏和嚴剛議員對今趟考察期待
已久，期望把這些觀察和體會，一一帶回立法會，
為推動香港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工作添磚加瓦。」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法庭早前頒令
禁止在分裂國家、侮辱國歌、煽動等4項意圖下傳
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強
調，不應用 「禁歌」字眼。他說指禁制令是禁止利
用歌曲煽動 「港獨」，行為本身是違反刑事法和國
安法。他認為禁令可與刑事法律相輔相成，並由法
庭講清楚紅線，增加阻嚇性。他又希望網絡平台可
以回應及配合禁令。

林定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法庭頒布的禁
制令，禁止利用歌曲煽動 「港獨」。他不諱言社會
上部分人蠢蠢欲動違法，亦有人不了解做法是嚴肅
的違法行為。他說認為禁令可與刑事法律相輔相
成，並由法庭講清楚紅線，增加阻嚇性。

林定國不點名地說去年曾經與網絡平台接觸，要
求對方配合避免有人利用歌曲煽動港獨；當時平台
回應稱，沒有相關的法庭命令。他希望商業機構要
言而有信，熱切等待平台回應及配合。

林定國亦說，本港民事和刑事案件都須長時間排
期，認為要市民大眾認同法治觀念，必須讓他們有效
地使用法律制度，其中調解可透過解決問題，加快結
束爭拗，減輕司法機構壓力，同時可維護法治精神。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
表示，與立法會議會聯絡小組成員出發前往馬來西亞首府吉
隆坡，展開第七屆立法會首次海外職務考察，之後會轉往印
尼和新加坡。考察團將會進行七天考察，而此行的目的是希
望為香港的經濟發展尋找新動力，將會與政府部門、商界人
士會面。此外，考察團亦會拜訪當地國會議長及議員，分享
議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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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國：「獨歌」禁令
與刑事法律相輔相成

梁君彥（中）率立法會東盟考察團啟程往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梁君彥Fb圖片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房屋拆迁延期公告
穗房延拆字〔2024〕5号

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於 2010 年 5 月 19 日核发拆许字〔2010〕第 3 号房屋拆迁

许可证，並以穗房拆字〔2010〕3 号房屋拆迁公告予以公布。根据拆迁人的申请，我局同意核

发延拆许字〔2024〕第 5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现将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市场。

二、拆迁地点和范围：荔湾区和平西路以南、清平路以西、梯云东路以北和梯云东路与清

平路交界西南角地段，即现和平西路 37 号、39 号、45 号、47 号、53 号、55 号、57 号，梯

云东路 48 号、50 号、52 号、54 号、56 号、58 号、60 号、64 号、66 号、76 号、78 号、80 号、

84 号、86 号、88 号、90 号、92 号，清平路 71 号、75 号、77 号、81 号、85 号、87 号、89 号、

97 号、99 号，钟秀南 1 号、3 号、5 号、7 号、9 号、1 号之一，陈基 1 号、3 号、5 号、7 号、

9 号、11 号、13 号、15 号、17 号、19 号、21 号、23 号、25 号、27 号、29 号、31 号、33 号、

35 号、37 号、39 号、41 号、43 号、45 号、2 号、4 号、6 号、8 号、10 号、12 号、14 号、

16 号、18 号、20 号、22 号、24 号、26 号、28 号、30 号、32 号、34 号、36 号、38 号、40 号、

42 号、44 号、46 号、48 号，贤思东 2 号、4 号、1 号、3 号，和息里 5 号、27 号部分、2 号、

4 号、6 号、14 号、16 号、18 号、20 号、26 号、34 号、38 号、42 号、14 号之一、30 号，和

息南横街 2 号、4 号，和息南街 1 号、3 号、7 号、9 号、11 号、6 号。

三、根据原广州市荔湾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关於明确项目征收范围内传统风貌建筑及建

筑线索处置问题的复函》（荔国规〔2018〕545 号）明确清平市场二期范围内文化遗产建筑名

录为：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1 处，即和息里 7 号；文物线索 1 处，即梯云东路 44、46 号；传

统风貌建筑 10 处，即和息里 3、32、36 号，和平西路 31、33、59、63、67、69、71、73 号；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38 处，即梯云东路 62、68、70、72、74、82 号，清平路 101、95、93、

91、83、73 号，和平西路 65、61、51、49、43、41、35 号，和息南横 6 号，和息南 2、4、5 号，

和息里 1、9、11、13、15、17、19、21、23、40、22、24、28、30-1、8、10、12 号；以上具

体建筑的保护利用方案以规划许可为准，未经批准不得拆除。  

四、拆迁人：广州市清平市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五、拆迁实施单位：广州市荔湾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六、拆迁期限：2024 年 5 月 19 日至 2025 年 5 月 18 日止。

七、拆迁人员进行房屋拆迁工作时，应当佩带相关证件；未佩带相关证件的，被拆迁人、

房屋承租人有权拒绝与其协商。

八、对我局核发的本公告公布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有异议的，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

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受理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

电话：020-83555988）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公告公布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

法院（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浦大道北 33 号，电话：020-37890824、37890829）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正常进行。

九、相关资料可以向拆迁人索取。

拆迁人联繫地址：荔湾区和息里 40 号

联繫人：李剑平

联繫电话：81229911

拆迁人员名单：黄伟凌、何梓盛、罗曙光、黄喜、陈家驹、王露、梁爱萍、刘国强、郭树浩、

简伟强、邹云龙、陈美宝、黄颖燕、叶锦成、李国衡。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查询网址 :zfcj.gov.cn

2024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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